附件1：

内部审计工作范围及业务要求

一、审计对象与审计时段
1.审计对象：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本级、3家局属二级单位，共4个独立核算单位。
2.审计时段：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资料体量：本次审计覆盖时段内会计凭证总量约80本，同步配套核查账簿、报表、合同、资金支付凭证、资产台账、项目资料等附属财务资料。
二、审计工作范围
（一）财务收支审计
1.各项财政拨款收支情况，专项补助、办公经费、项目资金收支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查；
2.经费报销流程、票据真实性、审批手续完整性核查，杜绝虚假报销、超标准开支、无依据支出；
3.津补贴、奖励金、未休假补助、慰问经费发放合规性核查，是否符合纪检监察、人社、财政相关管理规定；
4.往来款项清理情况核查，长期挂账、应收应付款项未及时处置问题梳理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管理审计
1.重点核查退役军人优抚补助、就业扶持、拥军慰问、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助等专项资金使用情况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有无超范围发放人员补助经费；有无擅自提高、降低标准，错算、少发、漏发、多发情况；是否建立人员信息比对机制，及时清理死亡、失联、丧失享受资格人员；培训机构、第三方就业服务机构选取是否履行比价、竞争性采购程序，有无高价采购、利益关联等问题；
2.资金拨付、使用、结余管理是否专款专用，有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（三）采购及资产管理审计
1.工程招投标、单位自行采购活动规范性审查,重点查看采购活动中“有无化整为零拆分项目规避法定招标；采购方式选取不合理；无验收直接付款、超预算支付；采购档案缺失、关键流程无书面记录；单一来源无论证、无公示”等问题。对采购活动中可能产生“廉政风险、干预采购、围串标、程序漏洞”等问题的采购活动开展重点审查；
2.办公用品、物资、服务采购流程合规性，小额采购、询价、入库验收手续完整性；
3.固定资产入账、登记、领用、处置台账管理情况。
（四）其他重点核查事项
1.公务接待费、公车运行维护费、差旅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等公用经费管控情况，重点审计公务接待活动接待手续完整性及标准执行情况以及差旅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审批流程规范性及支出标准落实情况；
2.合同签订、履约、款项支付匹配性，有无无合同付款、超合同支付；
3.前期审计、巡察、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复核。三、审计业务硬性要求
1.现场核查要求 
服务商须安排专业审计人员上门开展现场账务核查，完整翻阅全部约80本会计凭证及配套账簿、报表、合同、资产资料，不得仅依靠账面资料远程简化审计。
2.成果出具要求 
按局本级、3家二级单位分4个主体分别单独出具完整内部审计报告，不得合并出具一份报告。每份内审报告须包含： 
（1）单位基本情况、审计时段、审计范围； 
（2）财务收支、专项资金、采购、资产、“三公”经费等逐项核查情况；   
（3）发现问题明细（列明问题描述、政策依据、违规金额、凭证号）； 
（4）针对性整改建议、规范管理措施； 
（5）整体审计结论。交付成果：纸质审计报告一式8份（每单位2份），全套电子版文档1套。
3.时限要求 
服务商须在约定时限内完成现场审计、资料核对、沟通取证、报告编制、修改定稿全流程工作，按期交付全部内审成果，逾期视为违约。
4.保密管理要求 
所有参与审计工作人员对各单位财务数据、优抚对象信息、内部业务资料严格保密，审计结束后不得留存、外传任何涉密财务资料，审计工作底稿、电子数据统一移交采购单位保管。
5.配合整改要求 
报告出具后，根据采购人需求配合开展问题答疑、整改辅导，协助梳理整改台账，对主管部门、纪检、财政问询提供审计佐证材料。
6.人员资质要求 
项目固定服务团队不少于2名具备财务、审计执业经验人员，具备行政事业单位审计工作经验，熟悉退役军人系统财政资金管理政策。

